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濮阳市民政局

对市八届人大二次会议第361号建议的答复
李冰等代表:

您提出的关于“加强农村幸福院规范管理”的建议已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首先感谢您对我市养老事业的关心！您在议案中指出了我市农村幸福院存在的管理粗放、入住率低、服务对象少、专职人员缺乏，设施设备简陋，服务功能单一等问题，并提出了加强农村幸福院规范管理的建议。
针对农村老年人养老现状，我们积极探索农村养老服务的有效模式，利用农村废弃村室、校舍、宅基地等，通过整合资源在农村建设农村幸福院，为有需求的老年人，特别是高龄、空巢、独居、生活困难的老年人，提供集中就餐、托养、助浴、健康、休闲等服务，老年人可以在幸福院开展娱乐活动、自助互助、交流谈心等活动。通过农村幸福院建设，为农村留守老人、空巢老人休闲、娱乐、相互帮扶养老搭建了活动平台。
下一步，我们将不断完善农村幸福院服务功能，整合文化广场、卫生服务、党群活动室等资源，开展好文化娱乐、健康体检、康复护理等多种服务，使其充分发挥作用，使农村留守老人能够得到文体娱乐、卫生保健等多层次的服务。
一、加强宣传，营造氛围
大力宣传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，弘扬“尊老、爱老、敬老、助老”的孝道文化，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，以农村幸福院为平台，开展好各类为老活动，充分发挥幸福院的平台作用，吸引老年人到幸福院参加各类活动。增强社会对农村老人的关注度，引导和鼓励社会多元化资金的爱心慈善投入，帮扶农村留守空巢老人。加强尊老敬老助老教育、敬老月、为老慈善、老年体育等活动，弘扬敬老爱老的优良传统，持续开展志愿帮扶农村留守空巢老人活动，不断提升和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。
二、发挥公共资源作用，创造良好环境
我们不断加强农村社区引导，实现养老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，将农村幸福院和乡村卫生室进行有效对接，实现医疗资源的共享。有效利用乡镇卫生院医生签约服务平台，定期或不定期为老年人开展健康检查和保健服务，建立健康档案，提供医疗支撑。充分发挥农村幸福院的公共服务功能，利用老年活动中心建立老年聊天室、老人健康教育，建立老年秧歌队、老年健身活动场所以满足他们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，为农村老年人安度晚年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。
三、争取政府财政投入，强化措施保障
对已建成的农村幸福院，督导县（区）政府将运营经费列入财政预算，支持已建成农村幸福院的后续运营。加大对乡镇敬老院的经费投入，保障服务人员正常的工资福利待遇，解决养老护理人员的后顾之忧；通过改造提升，改善老年人生活居住环境，在满足集中供养的条件下，逐步对失能、半失能农村特困人员和独居老人、困难重度残疾人进行托养。加大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的资金投入，不断扩展政府购买养老服务项目。不断提升政府精准化投入水平，加大彩票公益金的投入力度，推进养老服务业吸纳就业，加强养老服务队伍建设和待遇保障，开展养老服务机构工作人员业务培训，提升管理和服务水平。鼓励社会力量参与，实行政府购买养老服务，推动养老机构建设和运营。让更多的老年人享受到多样化、多层次的养老服务。
通过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不断完善，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，农村幸福院的管理不断规范，政府资金政策的有力支持，农村幸福院存在的问题将能够很好地解决，为老服务平台作用将能够充分发挥。 

欢迎各位代表对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，十分感谢您对养老事业的关心，希望今后能够得到更多关注和支持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6月14日

联系单位及电话：濮阳市民政局  6687009  联系人：陈修斌
  抄送：市人大选工委（2份），市委市政府督查局（2份）。

[image: image1.bmp]  濮阳市民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7月12日印发
PAGE  
— 1 —

